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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则

有关事业单位

工资、报酬的 问 题解答

问：高等学校教 师 兼课酬金是否计 入 奖金总额？

答：高等学校的教 师兼课 酬 金，按 照 教 育 部、

财政部、国家劳动总局《 关于高等学校 兼 课教 师编译

教 材稿酬的暂行规定》 “兼课教 师每人每月所 得 兼课

酬金最多不超过30元”。按直接从事兼课 教 师的人数

计算，在规 定金额标准 之 内 的 部 分，不计入奖 金总

额 ，超过部分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高等学校教师工 作量超额酬金是否计 入 奖金

总额？

答：根据 经财政部同意的教育部《 关于高等学校

教 师教学工 作量超额酬金暂行规定》 ，“教 师 教学工 作

是超额酬金，以 超教学工作量10小时为计算单 位，每

超过10小时发给 酬金 4 元”。在这个标准范 围内 的部

分， 不计入奖金总额，超过部分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咨询服务单位的所得收 入发给 职工 个 人的部

分是否计入奖金总额？

答：按照中国科协、财政部《 关于科协系 统 及 所

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 规 定》 “咨询服

务单位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，可在 收益的10% 范 围内

提 出一定款额， 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和对咨询做 出 突出

贡献的专家的奖励”， “专家咨询津贴可 参 照高等学

校兼课教 师酬金的标准执行，每人每月咨询津 贴 总额

不得超过30元”，这部分咨询津贴和 奖 励，不计入奖

金总额。凡未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，或虽经同 意 但发

放数额超过规定比例和标准的部分，均应 计 入奖金总

额。

问：工 资制度改革前实 行的职务津贴是否 计 入奖

金总额？

答：凡工 资制度改革前未经主 管部门批准的，或

未按国务院 有关 文件执行的，以 及工资改革后未经国

务院批准 继续发放的各种津贴（含职务津贴、岗位津

贴、浮动工资等）、补贴的 单位，都应就 其发放数额

全部计入奖金总额。高等学校按照经国 务院 批准的教

育部《 关于印发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情况 的 报告》

中，有关 “在工 资制度 没改革之前，有条件的高等学

校经过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 利 用 学校基金，对职级 不

符的教师和其他人员实行 职 务津贴 ”，全年人均发放

标准不得超过两个半 月的规定，对经过 主管部门批 准

实行上述办 法的高等学校 ，工 资 改革之前发放的职务

津贴（或岗位津贴 、 浮动工 资），按 人 均计算 在1.25
个 月基本工 资以 内的部分，不计入奖金总额 ，超过 部

分应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技术转让收 入发给 本单位职工的 奖金是 否计

入奖金总额？

答：事业单位按 照国务院 发布的《 关于技 术转让

的暂行规定》 ，从留用的技术转让净收入中按 5-10%
的比例提取的奖金，发放给 本单位职工的，不 计 入单

位 奖金总额，超过规 定的提取比例多发的 部 分，视同

奖金计入奖金总额。

（财政部文教行政财务司制度研究处答，

摘自《 财政》 杂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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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现行差旅费开支规定： “在市 内，一般不得

乘坐出租的机动车辆。……”如何具体掌握执行？

答：我国 大中城市一般均有公共 交通工 具，出差

人员应尽量乘坐市内公共 交 通 工 具，以 节约 国 家开

支。但在特殊情况下，例如 ，根据 工 作需要携带公物

较 多（如仪 器等），或深夜下火车乘坐市内公 共 汽车

有困难的，也 可乘坐出租 的 机 动 车辆。本着既 要考

虑节约，又要从实 际 出发，照顾工作需要的 原 则掌握

执行。

问：出差人员乘坐挂有卧铺车厢的火 车，并 符合

乘坐卧铺条件，而未买卧铺票的，已按 规 定每 人每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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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出差伙食补助 费，再按规 定的硬席座位票价比例

发给不坐卧铺的补助 费的计算基数，应否 扣 除白天乘

车的票价部分？

答：按照规定的硬席座位票价比例发给不 坐 卧铺

的补助 费，主要是为 了缓和火车卧铺的紧张 状 况 ，鼓

励一部分身体条件较好的同志不必等购 卧铺票。出差

伙食补助 费是为了 保证 出差人员的生活需要，使 其不

因出差而增加个人经济负担。上述 两 种补助 费 的性质

和目的是不同的，因此 ，应按照实际乘坐 的硬席 座位

票价的一定比例计发补助 费，不应扣除白天 乘车的票

价部分。

问：现行差旅费开支规 定 中 第三 条（三）款规

定： “夜间乘坐不挂卧铺车厢的火车，每人每夜 按 第

四 条（一）款规 定的标准，另行发给 补 助 费。夜间乘

坐长途汽车、轮船最低一级舱位（统 舱）的，也 按 此

规定执行。”如何理 解和具体执行？

答：上述 几种出差人员因不属于缓和硬 席 卧 铺紧

张状况的范围，故不执行按照票价一定比 例 发给补助

费的规定。但每人每夜可按 一 般 出 差 伙食补助 费标

准，另行发给 补助 费。白天在途的出差伙食 补 助 费，

仍按照规 定发给。

问：出差人员符合乘坐火车卧铺条件，未 买 卧铺

票，而买 了直达硬 席座位通票，限于交通 条件，必须

中转的，如何计发不坐卧铺的补助 费？

答：上述人员限于交通条件，必须中途转 车 又未

住宿的，可按 规 定的直达硬 席座位票价的 比 例计发补

助 费。如因公必 须中途下车 中 转 或 办 事，并已住宿

的，则要分 段 计 算。即：对符合乘坐火 车卧铺的路

段，而 未买 卧铺票的，可按 规定的硬 席 座位票价的比

例发给补助 费；对不符合乘坐火车卧铺的 路 段，则不

应 发给 此 项补助 费。

问：职 工 家属没有工 作，原在农村或其他 城市居

住，搬迁至职工 工 作单位 所 在 地 的，路 费 应如 何报

销？

答：按照现 行差旅费开支 规 定 第七 条 第（六）
款： “按 有关政策规定，并经组 织批准，将本 人 配偶

（非工 作人员）及其亲属迁至工 作单位所 在地的，均

由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按 本条 上 述 有 关 规定的标 准 支

报”的规定办理。

（财政部文教行政财务司制度研究处）

报刊
文摘

国际收支会计

国际收支会计是一种宏观会计，以涉外各经济单

位的微观会计的资 料为 基础，但又 不同 于微观会 计

（比如外贸会计是微观会计 的一种）。虽然，从每笔

具体的交易来看，国际收支会计是一国的常住者（经

济单位或个人）与另一国的常住者之间发生的 经济业

务，但它的会计主体不是该国的任一 经济单 位 或 个

人，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国家。

国际收支会计所用的记帐方法 是 借 贷复 式记帐

法，项目（或帐户）的设置和分类通常为：经常项目

（经常帐户）、资本项目（或资本帐户）及官方储备

项目（或官方储备帐户）三大类。经常项目下再划分

为贸易项目（出口或进口）、劳务项目或无 形项目（运

输、保险、旅 游、投资收入及其它非贸易收支等）和

单方面转移（汇款、馈赠、援助等）。资本项目下再

划分为长期资本往来（直接投资、证券投资等）和短

期 资 本往 来。官 方储 备项目则包括黄金、外汇、特

别提款权 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，以及一国在国际货币

基金组织中的资产与负债。

国际收支会计的核算资料主要反映在 “国际收支

平衡表”上，该表把一国常住者与另一国常住者之间

在某一时期的经济交易的流量，按规定的项目加 以分

类汇总记录反映。这张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 提供一个

表明矫正对外收支不平衡所需的调整政策的工具。

（张靖宇 摘 自 “会计研究”1985年第四 期闵庆 全

《 国际 收 支会计》 一文）

更 正

1986年第 3 期第44页短讯右栏第一行 “泉平县”

应为“乐平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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